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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农村地区，外嫁女如何主张
和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存在许多困
惑。近日，奇台县人民法院老奇台人民
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亲兄妹间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纠纷案件。

案件回顾

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启时，奇
台县村民李小梅（化名）和李小兵（化名）
二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其父亲名下，
2001年，李小梅嫁到了木垒县。

2001年至2003年，李小兵替父亲耕
种家中田地。2003年，两人的父母在同
年先后去世，作为家庭户主，李小兵将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了变更登记。2004
年，李小兵将耕地转包给他人耕种。

2022年，李小梅想要收回属于自己
的那份土地及收益，但协商未果，于是她
将哥哥李小兵诉至法庭。李小梅要求李
小兵返还占用的 25 亩土地，并支付自
2003 年 起 至 今 的 土 地 收 益 ，共 计
181250元。

调解结果

承办法官根据政策调整及土地承包
费用增加年份，与兄妹二人及代理律师
一起，逐笔计算了自2003年至今年的扣
除各项成本后的收益，经反复核对，兄妹
二人对历年产生的收益为7万余元达成
共识。然而，李小兵认为自己为改良土
地付出了太多心血，并且拥有土地灌溉
井1/58的股份，因此坚决不同意出售配
水份额。

由于前期收益返还比例和后期配水
问题再起争执，调解几度陷入僵局。承
办法官除释法析理外，又请来他们村的
老人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通俗道
理。同时，两边的代理律师也积极提出
诸多调解方案，最终，兄妹二人达成调解
方案：李小兵于2023年年底前支付前期
土地收益 3.5 万元；2023 年至 2028 年年
底，李小兵以每亩 600 元的价格承包李
小梅的25亩地；第三轮土地承包后，李
小梅享有取水使用权。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第三百三十一条规定：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

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
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
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

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
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妇女在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
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
安置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
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
使用权等不动产登记，应当在不动产登
记簿和权属证书上将享有权利的妇女等
家庭成员全部列明。征收补偿安置或者
征用补偿协议应当将享有相关权益的妇
女列入，并记载权益内容。

法官寄语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的承包权益
对农村成员至关重要，农村妇女土地承
包经营权不会因在农村经济组织间的嫁
娶、迁移等而丧失。家庭成员间应该相
互理解、宽容、关爱，和睦相处，才能让生
活更加美好，切勿因小事伤了和气。

本报讯 通讯员吴莉莉报道：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诉前调解中委托
鉴定工作规程（试行）》，这一制度的实施，
为诉源治理、高效解决纠纷和司法公正发
挥了重要作用。前不久，昌吉市人民法院
采用“诉前鉴定+调解”的解纷模式，成功
化解一起历时5年的行政争议。

2017年，昌吉市政府部门委托原告
代管一块撂荒地，并通过行政协议约定
了代管费用的计算方法。然而，由于取

水情况发生变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给
原告造成了损失。相应的，案件中的原
告也存在违约行为，故原告要求按照原
协议支付代管费用，经过一审、二审、再
审均未获得法院支持。

再审合议庭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
不符合合同约定，建议原告可另行提起
诉讼主张赔偿实际损失。随后，昌吉市
人民法院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就原告主张
实际损失一案进行诉前调解。为确定实
际损失数额，承办法官在征得当事人同
意后组织双方对诉前委托鉴定材料进行
质证，出具委托鉴定函，委托本院司法辅
助中心进行诉前司法鉴定。

鉴定结论出来后，在确定损失金额

的基础上，双方顺利达成调解协议，双方
当事人均认可鉴定确定的损失金额并达
成和解，由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法官出具
行政诉前调解书。

至此，这起相对复杂的行政争议终
于画上了圆满句号。

昌吉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何辉表示，该院将立足司法本职，不断完
善和建立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调解和各
项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积极靠前，与政
府、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部门进
行有效沟通对接，促使更多纠纷实质性
解决在诉前，做深做实诉源治理，高效解
决纠纷，切实减轻当事人诉累，发挥司法
公正重要作用。

本报讯 通讯员雷艳萍报道：“停
车，我不去拘留所，我现在就还款！立即
还款……”被执行人吴某的态度突然转
变，并通过手机将44万元执行款汇入指
定的法院账户，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近日，昌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
在办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时发现，被
执行人一直逃避执行，未在指定的时间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因
被执行人所在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
能力履行债务，但原法定代表人吴某在
执行期间，未向法院报告的情况下，私自
变更法定代表人，并转让股权，恶意逃避
债务，致使案件无法执行，造成申请人的
债权得不到落实。

承办法官当即决定将被执行人吴某
传唤至法院。吴某在法院称自己没有经
济收入，没钱赔付给受害人。经承办法
官多次向其阐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的后果，但其依然拒不履行赔付义务。
据此，法院当即决定对吴某采取司法拘
留措施。

在承办法官将吴某送往拘留所的途
中，吴某突然表示要归还债务，并与申请
人取得联系。

经协商，申请人同意放弃利息，只要
求支付案款本金及相关费用 44 万元。
当日，吴某通过手机将44万元案款汇入
指定的法院账户，该案前后用时3小时，
赔偿款全部执行完毕。

执行法官提醒，希望更多的申请执
行人能够理解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主
动配合并积极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行
踪线索，配合执行工作，依法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本报讯 通讯员李思颖报道：近日，
昌吉市人民法院驻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诉源
治理工作站揭牌仪式举行。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服务与保
障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市
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是人
民法院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
手。昌吉高新区诉源治理工作站揭牌成
立，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在推进法治建
设中的重要职责以及专业优势，更是为
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揭牌仪式结束，现场召开了建立诉
非联动机制工作座谈会。昌吉市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何辉向参会人员介
绍了昌吉高新区诉源治理工作站的建立
初衷和主要功能。昌吉市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贾佳佳就知识产权存在的
问题以及应当如何进行保护展开宣讲。

昌吉高新区企业联合会会长郭文彬
表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面临越
来越多的风险和挑战，诉源治理作为一
项重要的法律治理方式，对于助力企业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昌吉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唐娜表示，将积极主动深入园区企业
提供司法服务，积极解答企业在生产经
营、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遇到的
法律法规问题，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和
违法风险，做到企业有所需、法官有所
应，打通司法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最
后一公里”。

执行司法拘留途中

“老赖”当场给付欠款

昌吉高新区诉源治理

工作站揭牌

平安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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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阜康市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及阜康市博峰街道各级人大代
表在阜康市特纳格尔街商圈开展民
法典宣传活动。图为阜康市人民检
察院工作人员为居民宣讲民法典的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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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前鉴定+调解”让纠纷化解更高效


